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誤繕換發申請書 

申請人姓名 
英文姓名 

(*以英文正楷書寫)

相片 
(請繳交最近一年

內正面半身彩色

一吋脫帽相片 

電子檔)
聯絡電話 手機 

身分證字號 

(居留證證

號) 
出生年月日 

  民國    年   月   日 

  (西元   年    月   日) 

畢結(肄)業 

系(所) 

__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學院 

_________________學系學士班(碩士班) 

寄送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(現職教師統一寄送至任教學校) 

電子郵件 

申請理由 

貴部（或前臺灣省政府教育廳）於 

    年   月  日   字第 號發給教師證書，茲因： 

□誤植（請敘明理由： ） 

申請誤繕換發證書者，需具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原因，如有虛報情事，

應負法律責任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人姓名（簽章）     

教師證書 

申請類別 

□中等學校 科 

□國民中學 學習領域 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 科 

□高級中等學校     群 科 

□高級中等學校/國民中學學習領域     科 

□國民小學 專長 

□幼兒園

□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教育階段 組 科（領域專

長） 

□其他（登記制）



附件四 

(背面)

國民身分證影本 

或修業期間之合法停留、居留或定居之證明文件影本 

有效護照影本或最高學歷英文證件影本 




